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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理2020年第二批松山湖高新区市级以上
人才项目配套资助申请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0-09-15  浏览次数：837

各有关人才企事业单位：

　　根据《东莞松山湖高新区领军人才集聚工程实施办法》（松山湖发〔2018〕38

号）相关规定，决定受理2020年第二批市级以上人才项目配套资助申请，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配套资助的对象应为园区推荐上报并获批的(包括在其它镇街、园区申报成功但实

际落户园区)，或从市外迁驻园区并将承接单位变更为在园区注册成立的企事业单位

的国家、省市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且该人才项目已获得东莞市级财政相关资助。

　　二、申报条件

　　（一）创业类：截至2020年10月15日，申请人须在园区创办独立法人企业1年以

上，在申报时已连续一年以上在该企业持有不少于20%的股份，且企业实际到位资金

不低于200万元；通过企业间接持股的，申请人须在申报时已持续一年以上在该企业

持有51%以上股份，并折合占在园区创办企业股份不少于20%且企业实际到位资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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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200万元。在2018年9月10日前，经管委会同意予以配套支持立项的第一至六批

东莞市创业人才项目，关于申报人持有企业股份的要求按照管委会相关文件执行。

　　（二）创新类：截至2020年10月15日，申请人须在园区工作，并已与用人单位

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以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社保证明或个税证明为准），每年在

园区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三）截至2020年10月15日，申请人受市财政资助的经费已拨付到账。

　　（四）园区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资助额度

　　（一）园区原则上按申请人获得市财政资助总额的1:1比例予以配套。

　　（二）对获得国家、省、市三级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含配套补贴项目），国

家、省、市三级财政资助金额与园区财政配套资助金额总计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70%；对仅获得市级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含配套补贴项目），市财政资助金额与园

区财政配套资助金额总计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50%。

　　四、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

　　五、申报流程

　　（一）网上注册。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人及所在单位即日起可登录“松山湖人才

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网址：http://113.105.132.60:8081/），分

别注册个人及用人单位账号。

　　（二）申请人在线申报（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以个人帐号登陆平台，

在线填写《东莞松山湖市级以上人才项目配套资助申报书》，上传附件材料，并按要

求提交用人单位审核。

　　（三）用人单位审核（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

在线审核，并按要求提交至监理机构。

　　（四）监理机构审核（2020年10月25日前）。企业审核提交后，监理机构对申

报材料进行形式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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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松山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审核（2020年10月31日前）。通过监理

机构审核后，松山湖人社分局进行形式复审。通过形式复审的可正式打印装订申报材

料；未通过形式复审的将申报材料与意见在线退回申报人。

　　（六）提交纸质申报材料（2020年11月6日前）。通过松山湖人社分局审核后，

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打印申报材料，一式3份线装成册，按要求加盖公章，提交至松

山湖人社分局，并对相关原件核查。

　　申报材料包括：

　　1.《东莞松山湖领军人才配套资助申报书》（在线填写）；

　　2.人才计划（项目）入选证书、立项项目合同书；

　　3.项目实际投资证明（详见附件1）；

　　4.项目获得国家/省/市三级财政资助或仅获得市级财政资助证明；

　　5.所在企业或单位的营业执照或单位登记证书；

　　6.个人身份证明；

　　7.与用人单位所签劳动合同、在莞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创新人才项目提供）；

　　8.验资报告（创业人才项目提供）

　　9.申报承诺书（详见附件2）。

　　（七）项目实际投资额专项审计（2020年11月6日以后，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松山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项目实际投资情况，核定配

套资助金额。

　　六、联系方式

　　（一）东莞市电子计算中心（监理单位）

　　联系电话：22113208、22113299

　　（二）松山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

　　联系电话：22891329、22891900

　　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礼宾路市民中心4楼404室（纸质申报材料受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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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知。

松山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局

2020年9月15日             

附件：

1．附件1-项目实际投资证明.zip

2．附件2-申报承诺书.doc

http://ssl.dg.gov.cn/attachment/0/31/31212/3321130.zip
http://ssl.dg.gov.cn/attachment/0/31/31213/3321130.doc

